行政给付裁量权基准（试行）

	序号
	行政给付行为
	法定依据
	申请条件
	需提交的资料及办理时限
	办理流程
	给付方式
	自由裁量情形

	1
	廉租住房保障
	1.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令第162号）第二十条　
2.《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七条
3.《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贺州市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贺政办发〔2015〕122号）第三十七条
	（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本市城区（不含乡镇）城镇居民户籍，在本市工作和生活的家庭；

2.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符合当地的低收入标准；

3.在本市城区（不含乡镇）无住房或属于住房困难家庭。

（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本市城区城镇居民户籍或在本市城区范围内实际居住生活并取得居住证明；

2.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符合当地中等偏下收入标准；

3.在本市城区无住房或属于住房困难家庭。

（三）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人自毕业的次月起计算不满5年，已与本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满1年以上；

2.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符合当地中等偏下收入标准；

3.在本市城区无住房的家庭。

（四）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人应在本市城区范围内实际居住生活1年以上，并取得居住证明；与本市用人单位累计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1年以上；

2.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符合当地中等偏下收入标准；

3.在本市城区无住房或属于住房困难家庭。

（五）申请在开发区、园区及利用企事业单位原有土地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人是本单位员工；

2.申请人在务工区范围内无住房或住房困难家庭。
	申请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个人或家庭，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

（二）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户口簿或者其他居住证明；

（三）家庭收入情况、就业情况、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证明；

（四）住房情况材料；

（五）婚姻状况证明；
（六）其他相关材料。
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一）申请家庭或用人单位按规定向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若户籍关系在工作单位且尚未移交到当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则向单位提出申请。

（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单位对申请家庭的情况进行第一次审查，20个工作日内将情况在所在的街道（乡镇）、社区、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天。

（三）审查无异议的，由申请家庭或用人单位将相关资料提交到当地城区房改办，由其在20个工作日内会同同级民政、公安、工商、税务、公积金管理等部门按照有关程序完成第二次审查。审查内容主要包括：入户调查，民政部门收入复核，房产、养老保险等信息查询，信息录入等。若符合条件的，由同意项目建设的市或城区房改部门对前两次审核获取的信息进行第三次综合审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拟定具备参与分配资格的名单。

开发区、园区及利用企事业单位原有土地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在二审审查时无需会同六个部门（民政、公安、工商、税务、公积金、车管所）进行审查。

（四）经过第三次审查之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名单在城区人民政府（管委）网站或市住建局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天。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纳入轮候，同时书面通知申请人（家庭），适时配租公共租赁住房。
	1.轮候：对登记为轮候对象的申请人，应当在轮候期内安排公共租赁住房
2.配租：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可以采取综合评分、随机摇号等方式，确定配租对象与配租排序。
	1.轮候对象的配租、配售排序，可以根据住房、收入和财产状况以及居住年限、申请时间等因素综合评分确定，也可以通过可以已登记入库的轮候对象等方式随机选定确定。具体办法由市、县人民政府制定。但配租对象与配租顺序应提前确定，并将相关综合评分办法、随机选定方式向社会公开。


